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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福建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 

现将《福建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经费管理

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年 12 月 21 日 

 

 

 
 
 
 

 



福建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经费使用效

益，更好地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组织开展，结合

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学院对项目经费进行具体管理，学校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检查监督。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经费含校拨建设经费和省拨经费。 

第四条  校拨建设经费主要用于支持国家级、省级、校级项

目建设，实行全额包干使用，分批次划拨至项目负责人个人在财

务处登记的银行账户，项目启动时划拨 50%，中期检查通过后划拨

30%，结题验收时划拨剩余经费。 

第五条  省拨经费主要用于支持优秀国家级、省级项目后续

研究，具体额度根据教育厅经费拨付情况和项目结题验收结果而

定。省拨经费按单位分项目一次性划拨至各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专用账户，实行实报实销。 

第六条  经费的开支范围及使用要求 

（一）开支范围 

包含项目研究相关业务费和材料费（如项目调研和外出参加

学术会议及社会实践活动相关费用、资料打印复印费、试剂费、

实验测试费、文章版面费、图书资料费、文献检索费、小型低值



器材费等）。 

（二）使用要求 

1.校拨建设经费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由项目负责人协商项

目组成员进行预算安排和统筹使用，项目经费的预算经指导教师

审核、学院审定并报教务处备案，指导教师要密切监督经费开支

情况，学院要定期检查引导，确保经费按照预算用于项目的研究

训练和实践。 

2.省拨经费由指导教师指导项目组统筹使用，学院根据相关

财经制度规定审批经费开支并做好分项管理工作。 

3.经费用于购置图书资料的，发票必须加盖“科研资料登记

专用章”，不做固定资产登记，所购置的图书资料由项目组保存。 

第七条  项目结题验收时，项目组需提交经指导教师及学院

审核的已拨付经费开支明细表。 

第八条  本办法自2016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开始

施行，其他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若与本办

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教务处和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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